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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假申报债权告知书
[bookmark: _GoBack]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日作出（2024）桂0703破申4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韦东甫、韦锑对广西海陆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于2024年10月9日作出（2024）桂0703破1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由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德恒（南宁）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管理人，负责广西海陆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工作。
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（2018）17号）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的相关规定，若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文件，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，应当认定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零七条之一，构成虚假诉讼罪。
特此函告，望你方慎思并妥善对待，如实申报债权，杜绝虚假申报债权和提供虚假申报材料，以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2024年10月12日
本人已阅知上述内容，并承诺不存在虚假申报债权和提供虚假申报资料的行为。如存在上述违法行为，自愿承担所有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
